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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乌海市公路货物运输车辆新能源
替代实施方案（2026—2028 年）》的通知

乌海政办发〔2026〕2 号　2026 年 2 月 9 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有关部门，各有关企事业单位：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乌海市公路货物运输车辆新能源替代实施方

案（2026—2028 年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2 月 9 日   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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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海市公路货物运输车辆
新能源替代实施方案（2026—2028 年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通报乌海市典型案例问

题整改方案》要求，加速我市公路货物运输绿色低碳转型进程，综合运用政

策激励、场景示范、设施保障等多维度举措，着力构建政府引导、市场主导、

企业主体、多方协同的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机制，解决公路营运柴油货车尾

气排放等问题，推动实现货物清洁运输，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“着力抓好乌海及周边地

区等重点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

意识为主线，落实《培育壮大现代交通物流领军企业行动方案》要求，以加

快推动我市货物运输车辆新能源替代更新为目标导向，推广应用新能源重卡，

发展绿色交通，促进节能减排，构建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，为乌海市高质

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到 2026 年底，力争全市累计注册新能源重卡总量达到 900 辆。到 2027

年底，力争全市累计注册新能源重卡总量达到 950 辆。到 2028 年底，力争全

市累计注册新能源重卡总量达 1000 辆以上。到 2026 年底，累计建成 60 座新

能源重卡充（换）电站，以后年度视实际需求建设充（换）电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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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实施范围

依法在我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完成牌照申领且符合以下 2 个条件的

车辆。

（一）车辆动力系统为纯电力电池或燃料电池（须符合国家燃料电池汽

车推广示范应用要求）类型的重型载货汽车，且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车辆产

品公告，符合相关要求的新能源重卡；

（二）须统一安装车载北斗终端。

四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加大资金投入力度

1. 购置车辆奖补。对 2026 年 1 月 1 日起，在我市完成牌照申领的新能

源重卡车辆（购买时间以汽车销售机构的《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》开具时间

为准），购置最大设计总质量 31—49 吨的新能源重卡，予以 1 万元/辆奖补；

购置最大设计总质量≥ 49 吨的新能源重卡，予以 2 万元 / 辆奖补。（市财政

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）

2. 奖补资金安排。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市财政

局共安排新能源重卡购置奖补资金 400 万元（其中 2026 年 200 万元、2027

年 100 万元、2028 年 100 万元），奖补资金按新能源重卡购置时间顺序实施

奖补（当年因奖补资金使用完毕未获得奖补资金的，顺延到下一年度进行奖

补），奖补资金使用完毕为止。已获得自治区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的，

不再重复补贴。（市财政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）

（二）鼓励设备推广应用

乌
  
海
  
市
  
人
  
民
  
政
  
府
  
公
  
报



■   市政府办公室文件 · 乌海市人民政府公报  ■

·5·

3. 严格执行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，加快淘汰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中

型、重型营运类柴油货车。加强部门联动、市区联动和政企联动，在煤炭矿区、

物流园区和钢铁、火电、化工、水泥等领域鼓励企业进出厂物料运输使用新

能源车辆，厂内转运车辆逐步实现新能源替代。结合焦化企业超低排放改造

和清洁运输管理要求，鼓励焦化企业厂内运输车辆采用新能源车。（各区人

民政府，市交通运输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能源局）

4. 各区要鼓励引导辖区内企业与新能源重卡运输物流企业合作。到 2026

年底，煤炭、焦化、洗煤、电力等重点领域企业作业车辆中新能源重卡比例

不低于 13%，并逐年按 3.5% 增加替代比例。到 2028 年底，力争上述重点领

域企业作业车辆中新能源重卡比例不低于 20%。（各区人民政府，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、能源局、应急管理局、交通运输局）

（三）优化补能设施布局

5. 科学规划补能基础建设，在工矿集中区、货运通道等枢纽节点配套建

设新能源充（换）电站、加氢站等绿色交通基础设施，提供新能源车辆充（换）电、

加氢、集装箱装卸等多元化供给服务。鼓励大型工矿、物流企业在自有厂区

内建设自用（非营业性）充（换）电站。到 2026 年底，累计建成 60 座新能

源重卡充（换）电站。（各区人民政府，市能源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交通运输局、

工业和信息化局，乌海供电公司）

6. 加强充电基础设施配套电网用地要素保障，将充（换）电设施建设用

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。加大充（换）电设施接入电网配套工程的协调支持力度，

优化报装接电、施工审批以及容缺受理等便利服务。鼓励就地建设光伏等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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洁能源为充（换）电设施提供电力。（各区人民政府，市自然资源局、能源局，

乌海供电公司）

（四）优先保障通行路权

7. 在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，新能源重卡达到密闭运输要求且车头、车身

及货箱保持干净整洁时，允许其上路行驶。（各区人民政府，市公安局、生

态环境局、交通运输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）

（五）强化工程示范引领

8. 依托乌海市货物运输场景，重点围绕乌海北货场、如意俊安等物流园

区和低碳产业园、西来峰等工业园区，开展“干线公铁联运 + 两端新能源绿

色短倒”、零碳道路运输等示范线路和场景应用，挖掘本地运力市场，推广

新能源重卡示范应用。（各区人民政府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工业和信息

化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市生态环境局）

五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综合协调推动新能源重卡推广

应用工作，市能源局负责推进全市新能源重卡充（换）电站建设工作，市交

通运输局综合负责相关政策措施制定，各有关单位按责任分工制定相关配套

实施办法并认真落实。各区要建立相应协调机制，积极推进本辖区内新能源

重卡推广应用及充（换）电站建设工作。

（二）完善落实机制。各区、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责任分工，抓好相关政

策落地实施，补贴政策由市交通运输局拟定，明确补贴范围并向社会公布，

由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申报，材料经市交通运输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公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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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审核通过后予以奖补；市财政局要确保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发放，充分调动

各生产企业及物流运输企业更新新能源重卡积极性和主动性。

（三）做好宣传引导。充分发挥媒体平台作用，通过广播、电视、网络

等渠道，全方位、多层次、宽视角开展宣传引导，大力宣传推广应用新能源

重卡对降低能源消耗、减少大气污染排放的重要作用，提升用车企业、公众

对新能源重卡的认知度和接受度，为加快推广应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舆

论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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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废止乌海政办发〔2023〕24 号文件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、市政府各部门、各企事业单位：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决定对《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乌海市

政府合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乌海政办发〔2023〕24 号）予以废止，

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执行。后续有关事宜由乌海市司法局按照相关规定处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3 月 2 日   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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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

1 月 26 日，市委副书记、市长齐海斌主持召开市政府 2026 年第 3 次常

务会议。

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《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》，

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，认真落实中央、

自治区党委城市工作会议工作部署，聚焦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，围绕建设创

新、宜居、美丽、韧性、文明、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，全面启动新一

轮文明城市创建工作，协同发力夯实硬件基础、补齐软件短板，加快推进“好

房子、好小区、好社区、好城区”建设，统筹抓好生态环境治理、城市精细

化智慧化管理、文化传承保护、公共服务提质等重点工作，着力建设小而美、

小而优的精品城市。

会议还审了《乌海市海勃湾生态涵养区保护条例（修订稿）》《乌海市

公路货物运输车辆新能源替代实施方案（2026—2028 年）》等文件，安排部

署了其他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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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暨
安全生产委员会工作会议

2 月 12 日，市委副书记、市长齐海斌主持召开市政府 2026 年第 4 次常

务会议暨安全生产委员会工作会议。

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《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，

建设金融强国》，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

述，增强金融思维和金融工作能力，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投向科技创新、产业

转型、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。要聚焦解决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，扎实开

展政金企对接活动，服务好项目建设、产业链建设和市场主体发展，为我市

实现“十五五”良好开局提供有力金融支撑。

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两会精神，强调要迅速掀起学习热潮，细化实化

落实举措，推动自治区两会精神在乌海落地生根、开花结果。要加强经济运

行日常监测调度分析，全力抓好项目建设、招商引资、消费促进等工作，加

快推进生态治理、安全生产、民生改善等重点任务，确保实现“开门稳”“开

门红”。

会议传达学习了国务院、自治区党委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相关会议精神，

解读了《关于切实做好春节前后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，听取了近期安全生

产和春节期间重点工作情况汇报，强调要树牢“群众过节、干部过关”的思想，

全力保安全保供应保民生，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节日。要持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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巩固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，严守纪律规矩、严格自我约束，

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。

会议还审议了《乌海市“项目建设攻坚年”行动方案》《乌海市贯彻落

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》等文件，研究了中央环保督

察反馈问题整改等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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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召开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暨
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会议

3 月 20 日，市政府召开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暨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

腐败问题工作会议，深入学习贯彻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和国务院、自治

区政府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，部署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，

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。市委副书记、市长齐

海斌出席并讲话。

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李冬主持会议，市委常委、纪委书记、监委主任

王允恒应邀出席会议，市政府班子成员出席会议。

会议强调，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，始

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，一步不停歇、半步不退让，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

着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。要更加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，聚焦

落实党中央赋予内蒙古“两个屏障”“两个基地”“一个桥头堡”战略定位

和使命任务，聚焦自治区党委“1571”工作部署和市委十四项重点工作，担

当作为、真抓实干，全力以赴完成年度目标任务，推动“十五五”实现良好

开局。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抓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，

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。要树牢习惯过紧日子思想，深化零基预算改革，

强化财政资金监管，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要一体推进不敢腐、不能腐、

不想腐，着力防范惩治重点领域腐败，深化以案促改、以案促治，努力在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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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兼治上取得更大进展。要更加坚决有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，

深入推进“4+10”全国性整治项目，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，坚决维护好群

众切身利益。要更加坚决有力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，在“深

学”“真查”“实改”上下功夫，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。要扛牢全面从严

治党政治责任，做到严于律己、严负其责、严管所辖，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

起来、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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